
《汕尾市自然资源局项目用海管理工作指引》
起草说明

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我市用海项目日益增多，用海类型愈发复杂多样，为进一步加强海域使用管理，规范用海审批流程，提高审批效率，保障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，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我局结合本市实际研究拟定了《汕尾市自然资源局项目用海管理工作指引》，现就文件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文件起草背景及必要性
近年来，随着国家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政策支持，我市海洋经济蓬勃兴起。各类涉海产业不断拓展规模，对海域使用的需求日益旺盛。为确保我市用海管理工作与上级政策法规有效衔接，同时为避免因用海界限不清、审批不规范等问题引发的海域使用纠纷，我局起草了《汕尾市自然资源局项目用海管理工作指引》，进一步规范用海审批，提高行政效率，加强海域监管，保护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，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。
2、 制定依据
（1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
（2） 《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》
（3） 《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
（4） 《广东省海域使用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
（5） 《广东省项目用海政策实施工作指引》
（6） 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省管用海项目审查审批工作规范》
（7） 《广东省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
（8） 《汕尾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》（2021-2035 年）
（9） 《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》
（10） 《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》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《汕尾市自然资源局项目用海管理工作指引》共七个章节、三十五条，包括总则、用海规划、用海申请与预审、用海审批、海域使用金征收、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、附则。第一章“总则”，对本办法的适用范围、起草原则、相关部门权责等进行了规定。第二章“用海规划”，对海域用海性质和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等需要明确的事项进行了规定。第三章“用海申请与预审”，对海域使用论证、用海预审的相关材料及办理流程等进行了规定。第四章“用海审批”，对海域使用申请的相关材料及办理流程等进行了规定。第五章“海域使用金征收”，对海域使用金的缴纳、减免流程等进行了规定。第六章“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”，对海域使用权登记的相关材料及办理流程等进行了规定。第七章“附则”，做一些补充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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